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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80464870][bookmark: _Toc497663671]前 言
《淮南市谢家集区孙庙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自实施以来，在耕地保护与基本农田、保障重点基础设施和城镇发展的用地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十三五”规划编制并全面实施以来，特别是城乡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土地利用和管理新情况、新问题的凸现，如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中的耕地、建设用地现状与《规划》编制时制定的土地利用目标发生较大变化，《规划》制定的土地利用布局、目标与客观实际、发展需求不协调、不适应，影响规划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为适应新形势下孙庙乡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相关规划布局，保障“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确保孙庙乡实有耕地数量稳定、质量不下降，提高土地利用节约集约水平，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成果，按照国土资源部和省市统一部署要求，对《淮南市谢家集区孙庙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进行调整完善。
此次规划调整完善范围与现行规划一致，为孙庙乡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全部土地，总面积5951.55公顷。规划期限为2006-2020年，其中规划基期年为2005年，规划调整基期年为2014年，规划目标年为2020年，采用2014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数据和相关权威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为基础。


[bookmark: _Toc497663672]一、自然与社会经济情况
[bookmark: _Toc485128302][bookmark: _Toc488242929][bookmark: _Toc493409423][bookmark: _Toc497663673]（一）自然概况
孙庙乡位于淮南市西南边缘，紧靠瓦埠湖畔，背山靠水，西、南两方与寿县隔湖相望，北接杨公镇，东邻史院乡，是典型农业乡。北距淮南市中心30公里，西距历史文化悠久的名城寿县28公里，离省城合肥90公里，水路南下仅8公里直通古镇瓦埠街。
[bookmark: _Toc485128303][bookmark: _Toc488242930][bookmark: _Toc493409424][bookmark: _Toc497663674]（二）社会经济条件
全乡辖10个村委会，132个村民组，2014年全乡总人口20670人，劳动力资源14089人，乡村从业人员13290人。2014年完成地区工业总产值2.69亿元，农业生产总值1.0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7.7亿元，农民年人均收入7810元。
[bookmark: _Toc493409425][bookmark: _Toc497663675]（三）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谢家集区2014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孙庙乡全域土地总面积5951.55公顷，其中，农用地3384.2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56.86%；建设用地516.7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68%；其他土地2050.5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4.45%。其中：
1、农用地
农用地中耕地2841.5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47.75%。园地63.1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06%。林地13.9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23%。牧草地0.00公顷。其他农用地465.6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7.82%。
2、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387.9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6.52%，其中城镇工矿用地6.9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12%；农村居民点用地380.9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6.40%；交通水利用及其他建设用地128.8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16%。
3、其他土地
其他土地中水域面积2050.5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4.45%，自然保留地面积0.00公顷。


[bookmark: _Toc474139344][bookmark: _Toc497663676]二、规划实施情况
[bookmark: _Toc474139345]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前期，对《淮南市谢家集区孙庙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2020年）》2009-2014年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评估主要内容如下：
[bookmark: _Toc493434533][bookmark: _Toc497663677]（一）耕地保有量实现情况
2009-2014年，孙庙乡耕地面积呈现增加态势，净增69.70公顷；至2014年，全乡耕地面积为2841.59公顷，比规划确定的2020年耕地保有量目标（2708.11公顷）高出133.48公顷，目标完成率104.93%，全乡严格落实了耕地保有量目标任务。
[bookmark: _Toc493434534][bookmark: _Toc497663678]（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实现情况
规划确定全乡2020年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为2686.25公顷，2014年全乡实际划定与保护的基本农田面积为2686.25公顷，目标完成率100.00%，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得到了严格落实。
[bookmark: _Toc493434535][bookmark: _Toc497663679]（三）建设用地实施情况
1、建设用地总规模实施情况
2014年，孙庙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为516.73公顷，2009-2014年建设用地净减23.68公顷，指标使用率为98.53%，指标剩余量为7.73公顷。
2、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实施情况
2014年，孙庙乡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为387.92公顷，2009-2014年城乡建设用地净减22.42公顷，指标使用率为86.97%，指标剩余量为58.10公顷。
3、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实施情况
2014年，孙庙乡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6.96公顷，2009-2014年城镇工矿用地净增0.01公顷，指标使用率为107.91%，超出规划目标0.51公顷。
[bookmark: _Toc493434536][bookmark: _Toc497663680]（四）各类增量指标实现情况
规划确定2020年，孙庙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3项控制目标均为0.00公顷。2009-2014年，全乡3项指标分别使用了10.10、10.10和10.00公顷，均超出规划目标值。
[bookmark: _Toc493434537][bookmark: _Toc497663681][bookmark: _Toc474139346]（五）林业等生态用地变化情况
评估期内，生态用地（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其他土地）规模呈现增加态势，净增34.87公顷，至2014年末为4969.22公顷，大于规划2020年目标值（4767.07公顷）。其中，耕地、园地规模略有增加，林地、其他土地均有所减少；其中林地规模已经低于规划目标值。
[bookmark: _Toc474139348][bookmark: _Toc493434538][bookmark: _Toc497663682]（六）重点建设项目落实情况
规划实施期间，孙庙乡严格按照规划用途和“保重点、保急需、保开工”的原则筛定项目，对接指标定地块，科学统筹，优先确保了全区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的用地需求。
[bookmark: _Toc493434539][bookmark: _Toc497663683][bookmark: _Toc470528077][bookmark: _Toc470528078][bookmark: _Toc361653092][bookmark: _Toc362869301][bookmark: _Toc376005468][bookmark: _Toc377374568][bookmark: _Toc470528079][bookmark: _Toc470528080]（七）规划实施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截止评估时点，规划中提出的各种实施保障措施逐步得到落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配套措施日趋完善。规划实施期间，健全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完善了耕地保护责任机制，大力保护了基本农田，认真执行了占补平衡制度；严格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加大了动态巡查力度，强化了土地执法监察工作；进一步完善了规划公示和舆论宣传制度。
[bookmark: _Toc480451529][bookmark: _Toc480463641][bookmark: _Toc480464875][bookmark: _Toc497663684]三、指导思想、原则与依据
[bookmark: _Toc463018872][bookmark: _Toc470528042][bookmark: _Toc474139350][bookmark: _Toc480451530][bookmark: _Toc480463642][bookmark: _Toc480464876][bookmark: _Toc497663685]（一）指导思想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进一步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全面落实《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以二次调查连续更新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底数”，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自上而下逐级控制的约束性指标和总体布局为“底盘”，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为“底线”，做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促进“多规合一”，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平稳发展。
[bookmark: _Toc474139351][bookmark: _Toc480451531][bookmark: _Toc480463643][bookmark: _Toc480464877][bookmark: _Toc497663686]（二）调整原则
1、保持稳定，适度调整
坚持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总体安排不变，适度调整主要指标和用地布局。
2、坚守职责，保障发展。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耕地和基本农田应保尽保，数量质量并重。坚持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优化结构布局。充分发挥土地承载功能，通过调整结构和优化布局，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3、上下结合，统筹兼顾。
注重与上级规划的衔接和对下位规划的引导，统筹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需求与可能，合理安排土地利用，兼顾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4、充分衔接、深度融合。
充分结合“三线” 划定、“多规合一”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土地整治规划等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协调衔接，强化深度融合，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规划方案。
[bookmark: _Toc480451532][bookmark: _Toc480463644][bookmark: _Toc480464878][bookmark: _Toc497663687]（三）调整依据
1、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订）
（2）《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07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
[bookmark: _Toc470528047]2、相关政策文件
（1）《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1〕41号）
（2）《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2号）
（3）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期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3〕25号）
（4）《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皖国土资发〔2013〕173号）
（5）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号）
（6）《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前期工作的通知》（皖国土资函﹝2015﹞312号）
（7）《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抓紧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皖国土资函﹝2016﹞125号）
（8）关于转发《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抓紧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淮国土资函﹝2016﹞399号）
[bookmark: _Toc470528048]3、相关规划
（1）《淮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2）《淮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3）《淮南市谢家集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4）《谢家集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5）《安徽省淮南市采煤塌陷区土地综合整治规划 (2009～2020年》
（6）《淮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7）《谢家集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8）《淮南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
（9）《淮南市“十三五”工业发展规划》
（10）《淮南市“多规合一”规划》
（11）淮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山南新区）智造园区规划
（12）淮南市谢家集区相关乡镇村庄布点规划
（13）《淮南市谢家集区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规划（2012～2020年）》
（14）《淮南市谢家集区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年）》
（15）《淮南市谢家集区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
[bookmark: _Toc470528049]4、相关规程文件
（1）《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5～2010）
（2）《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2～2009）
（3）《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2010)


[bookmark: _Toc474139352][bookmark: _Toc497663688]四、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情况
[bookmark: _Toc474139353][bookmark: _Toc497663689]（一）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调整情况
规划调整后，孙庙乡土地利用规划目标为：
——耕地保有量2910.78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2290.28公顷。相比原规划，耕地保有量增加了202.67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减少了395.97公顷。
——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515.14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367.54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不超过48.99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不超过147.60公顷。新增建设用地不超过54.93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控制在45.43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控制在40.49公顷以内。相比原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减少了9.32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少了78.48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增加了42.54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增加了69.16公顷；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增加了54.93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了45.43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了40.49公顷。
——实现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207.66公顷，相比原规划，补充耕地面积增加了169.13公顷。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控制在120.14平方米以内，相比原规划，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比原先减少了4.86平方米。


表4-1 孙庙乡规划主要调控指标调整情况
单位：公顷
	指标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调整前

	耕地保有量
	2708.11
	2910.78 
	202.67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686.25
	2290.28
	-395.97

	建设用地总规模
	524.46
	515.14
	-9.32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446.02
	367.54 
	-78.48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6.45
	48.99 
	42.54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78.44
	147.60 
	69.16 

	新增建设用地
	0.00
	54.93
	54.93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规模
	0.00
	45.43
	45.43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
	0.00
	40.49
	40.49

	整理开发复垦补充耕地
	38.55
	207.66
	169.11

	人均城镇工矿
	125.00
	120.14
	-4.86


[bookmark: _Toc474139354][bookmark: _Toc497663690]（二）农用地布局优化调整
1、耕地利用布局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完善，主要根据区级下达指标情况、本乡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2014年现状耕地规模及其质量情况、各项建设项目对于耕地占用需求情况、区级“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等，对全乡规划耕地保有量及其布局进行统筹调整。调整后，孙庙乡规划目标年耕地保有量为2910.78公顷，与区级下达指标一致，比原先规划2020年目标值增加了202.67公顷，调整后耕地分布的基本格局仍维持稳定。
与2014年相比，调整后孙庙乡2020年耕地面积净增69.19公顷。2014-2020年，全区规划新增耕地62.22公顷，由于规划实施导致的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为30.39公顷，主要发生于现状集镇和中心村外围，受集镇、中心村规划扩张的影响较大。

表4-2 调整后2014-2020年耕地变化情况
单位：公顷，%
	行政区
	2014
	2020
	2020与2014年相比
	新增
耕地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孙庙乡
	2841.59
	2910.78
	69.19
	62.22
	30.39


2、基本农田布局调整情况
基本农田布局的调整工作主要在区级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和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中统筹完成。
调整依据主要有：一是依法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的；二是因其他情况造成不满足基本农田划定要求的图斑；三是现行规划执行期间，部分一般农田随着中低产田改造、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实施，耕地质量已大大提高，已具备划入基本农田所要求的质量条件，对这部分一般农田需要调整补划为基本农田。
经调整，规划期内，确保孙庙乡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得低于2290.28公顷。其中，规划期内新划入的基本农田22.47公顷，划出379.48公顷。划出的基本农田主要是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附近未来预留建设区，以及重要基础设施两侧、区位偏远、零星破碎和不易管理的基本农田。
表4-3 基本农田划定调整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划出基本农田
	划入基本农田
	划定后基本农田

	
	小计
	地类构成
	平均质量等级
	小计
	地类构成
	平均质量等级
	面积
	地类构成

	
	
	耕地
	其他地类
	
	
	耕地
	其他地类
	
	
	耕地
	其他地类

	孙庙乡
	379.48
	316.69
	62.79
	八等
	22.47
	22.47
	
	八等
	2362.19
	2362.19
	




3、园地、林地、牧草地利用布局调整情况
主要考虑到新增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对全乡园地、林地、牧草地规模与布局进行调整。
调整后，全乡园地面积为78.54公顷，相比2014年增加了15.36公顷。
调整后，全乡林地面积为14.46公顷，相比2014年增加了0.54公顷，规划期间集中连片规模较大的林地规模的维持。
调整后，全乡牧草地面积仍为0.00公顷。
表4-4 孙庙乡园地、林地、草地利用布局调整情况
单位：公顷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2014
	2020
	2020-2014
	2014
	2020
	2020-2014
	2014
	2020
	2020-2014

	63.18
	78.54
	15.36
	13.92
	14.46
	0.54
	0.00
	0.00
	0.00


[bookmark: _Toc474139355][bookmark: _Toc497663691]（三）建设用地布局优化调整
在避让基本农田保护区、切实落实耕地保护任务，为瓦埠湖水域及沿岸湿地等留足保护空间，规避集中连片、规模较大林地，为乡域内保庄圩留足退让空间等前提下，对孙庙乡建设用地规划布局进行适当调整。维持中心镇建设用地沿路南北向布局的形态，引导中心镇条带状用地布局的形成与填合，吸引农民居住和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代表的产业向中心镇集中，促进镇区集中成片发展。继续强化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整理力度，推进零星分散、空心低效村庄的搬迁，化零为整，促进中心村用地规模的适当扩张，引导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节约集约。优先为S242山南新区-合肥新桥机场快速通道项目提供用地保障，适当满足土地流转项目、现代种养业等农业现代化产业项目的建设用地需求。调整后，乡域建设用地总规模为515.14公顷，比调整前减少9.32公顷。
充分发挥土地的载体功能，以提高城镇综合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为核心，以提升城镇用地综合服务功能、优化产业集群用地为重点，按照“产业集中、人口集聚、土地集约”的原则，适度控制中心镇区用地规模。至2020年，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48.99公顷，相比原规划净增42.54公顷，与2014年现状相比净增42.03公顷，调整后占土地总面积比例为0.82%。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农村居民点用地统一规划、规范管理，鼓励城镇发展优先利用近郊区居民点，加大农村居民点整理力度，使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城乡建设用地结构更加合理。至202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为318.55公顷，相比原规划减少121.02公顷，与2014年现状相比净减62.41公顷，调整后占土地总面积比例为5.35%。
[bookmark: _Toc474139356]适度增加交通水利设施用地。以区域交通设施为骨架，加快公路和乡村道路建设。推进防洪除涝工程、供水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和城乡饮用水工程建设，提升水利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至2020年，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147.60公顷，相比原规划净增69.16公顷，与2014年现状相比净增18.79公顷，调整后占土地总面积比例为2.48%。
[bookmark: _Toc497663692]（四）基础设施等规划重点建设项目调整情况
1、现行规划重点建设项目调整
现行规划未安排重点项目。
2、新增重点项目调整情况
为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求，此次规划调整新增加5个重点建设项目，涉及用地规模43.28公顷。
表4-5 新增重点建设项目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建设地点
	备注

	一、公路项目
	1
	滨瓦埠湖道路
	1.50
	孙庙乡
	

	
	2
	S242山南新区-合肥新桥机场快速通道
	27.00
	孙庙乡
	

	二、水利设施项目
	1
	瓦埠湖、寿西湖行蓄洪区等沿淮洼地治理工程
	5.30
	孙庙乡
	

	
	2
	引江济淮工程
	10.00
	孙庙乡
	

	二、电力能源项目
	1
	瓦埠湖风力发电项目
	0.48
	孙庙乡
	已上图



[bookmark: _Toc474139357][bookmark: _Toc497663693]（五）其他用地布局调整优化情况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为给中心镇区及城区周边各项建设预留一定腾挪空间，统筹划定了有条件建设区313.25公顷，主要位于允许建设区外围。
整合生态红线、生态安全控制区划定成果，统筹划定禁止建设区1882.45公顷，占全区总面积的31.63%；禁止建设区主要为瓦埠湖水域。
[bookmark: _Toc497662147][bookmark: _Toc497663694]（六）耕地占补平衡调整情况
规划调整要严格落实占补平衡制度，严守耕地红线。本次规划期间，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207.66公顷，建设等占用138.47公顷，规划期末耕地2910.78公顷，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指标得到落实。


[bookmark: _Toc474139358][bookmark: _Toc497663695]五、“三线”划定情况
[bookmark: _Toc474139359][bookmark: _Toc497663696]（一）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在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中，孙庙乡共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362.19公顷，比原规划指标减少324.06公顷。本次通过划定全域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降低了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改变了本乡镇基本农田保护比率过高的现状，使得基本农田在布局上更加优化、更加集中连片，使得调整后的基本农田质量有所提高，布局更加集中优化。调整后耕地所占比例提高，调入的基本农田和调出的基本农田的质量等级维持不变，基本农田保护区内非耕地全部调出，调整后基本农田全部为耕地。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包含划定的耕地2362.19公顷，其他农用地118.11公顷，共计2480.30公顷。
[bookmark: _Toc474139360][bookmark: _Toc497663697]（二）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情况
1、划定原则
以保障城市功能完整、促进城市紧凑集约布局、土地节约高效利用为原则，妥善协调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差异，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合理确定城乡建设用地规模，防止无序扩张、盲目圈地和乱占耕地等现象，统筹市区、城郊、集镇、乡村发展，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控制线。
2、划定依据
本次规划划定城市开发边界，主要在严格遵守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规范的基础上，基于乡镇、市区级部门调研的基础上，结合《谢家集区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淮南市谢家集区用地信息（2016）》、《淮南市“多规合一”规划》、《淮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淮南市工业园区规划》、《淮南市谢家集区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规划》等规划。
3、划定范围
本次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工作，空间范围包括谢家集区孙庙乡行政区全域，时间范围为2006-2020年。
4、划定成果
孙庙乡城市开发边界所划定区域均为全域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和生态红线范围以外，主要为中心镇区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规划期内有明确选址的各项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市级“多规合一”规划划定的确需预留地块，以及根据规划调研确定的保障乡镇经济建设、农民居住与农业生产、移民安居工程等规划期内确需保有的存量、增量建设用地等。全乡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内总面积236.06公顷，其中允许建设区118.22公顷，有条件建设区117.84公顷；其中现状农用地167.16公顷，建设用地68.90公顷。
表5-1孙庙乡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划定面积
	其中现状
	其中规划

	
	
	建设用地
	农用地
	其他土地
	允许
建设区
	有条件
建设区

	孙庙乡
	236.06
	68.90
	167.16
	0.00
	118.22
	117.84



[bookmark: _Toc474139361][bookmark: _Toc497663698]（三）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1、划定原则
以区域生态安全为底线，以《规划》调整完善所确定的禁止建设区为基础，将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风景名胜核心区、水源地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用途管控。
2、划定依据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
《安徽主体功能区规划》；
《安徽生态功能区划》；
《谢家集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抓紧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皖国土资〔2016〕125号）。
3、划定类型及级别
孙庙乡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主要为省级以上蓄滞（行）洪区，即瓦埠湖蓄滞（行）洪区。
4、划定范围及面积
瓦埠湖蓄滞（行）洪区在谢家集区孙庙乡境内部分位于乡域西、南部，总面积1882.45公顷。

[bookmark: _Toc474139362][bookmark: _Toc497663699]六、规划调整完善方案可行性分析
[bookmark: _Toc474139363][bookmark: _Toc497663700]（一）规划调整完善对规划目标影响分析
通过规划调整完善，有效落实上级下达耕地保有量及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同时，将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等控制在上级下达控制指标之内。
通过调整完善有效满足“十三五”期间各类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用地需求，同时也满足村民建房和农业现代化项目用地需求。通过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划定，既能够保证粮食生产安全、提高农业产出水平，也能够促进各类设施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bookmark: _Toc474139364][bookmark: _Toc497663701]（二）规划调整完善对土地利用结构布局变化影响分析
1、耕地、基本农田结构布局变化情况分析
按照总体稳定、局部微调、应保尽保、量质并重的要求，确定孙庙乡永久基本农田布局，把城镇周边“围住”、把公路沿线“包住”，优先保留了规划基本农田中的高等级耕地、集中连片耕地。落实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重点地区、重点部位优先保护类和安全利用类耕地调入基本农田，将受重度污染的严格控制类耕地及其他质量低下耕地按照质量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调出，提升耕地质量，保证农业生产环境安全。划定后基本农田平均质量等级略高于划定前的平均质量等级，基本农田中水田比重有所提升，坡耕地比重有所下降，基本农田集中连片程度有所提高，划定后的基本农田的数量充足、土壤肥沃、设施配套完善、生态环境良好。既保证了全乡耕地保护的目标，又提高了全乡耕地及基本农田的土地利用效益。
2、建设用地结构布局变化分析
本次调整完善建设用地布局以淮南市“多规”、村庄布点规划等确定的城乡总体建设用地布局为依据，根据谢家集区“十三五”规划项目库、用地管理信息等，对全乡建设用地进行合理布局，进一步优化了建设用地内部结构，适当调整提高了城乡建设用地内部城镇工矿和农村居名点用地比例关系；本次调整完善工作有效结合了发改、交通、水利、规划、环保等部门的规划成果，更加切合本乡镇“十三五”期间建设发展需要，提高了全乡建设用地布局合理性。
[bookmark: _Toc474139365][bookmark: _Toc497663702]（三）规划调整完善环境影响分析
1、规划调整完善对土地生态环境影响
通过结合“多规”综合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本次调整完善全乡共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882.45公顷，加强了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管理，提升保护了层级，加大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的资源保育，增强了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制度，推进分类分区管控。对于承担重要生态服务功能以及生态环境高度敏感的区域，坚持保护优先，加强生态建设。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红线2480.30公顷，保护在以提供粮食为主的区域，加强环境污染防治和水、土壤环境监管，确保食品安全。在城镇等人口高度密集区域，以人居环境质量改善为主，将永久基本农田红线作为优化城镇建设空间布局的依据，加强生态安全格局与城镇化发展格局的衔接。
划定城市开发边界236.06公顷，明确功能区之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减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预留环境污染净化空间，缓解功能区之间环境污染的相互影响。
[bookmark: OLE_LINK2]可见，本次调整完善中通过“三线”划定工作，极大的保护了全乡生态环境，让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协调统一。
2、规划调整完善对其他环境影响
本次调整完善未对原土地整治规划期间已建、在建土地整治项目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进行调整，并将已建和在建高标准基本农田统一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保障了全域农田的生产条件不受影响。另外，本次调整完善未涉及压覆矿产资源、不存在地质灾害、防洪隐患等其他因素。
[bookmark: _Toc474139366][bookmark: _Toc497663703]（四）规划调整完善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分析
本次调整完善在落实上级下达指标，调减建设用地总量指标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调增耕地保有量目标的同时，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切实落实淮南市委市政府提出的“1235”发展战略[footnoteRef:1]。 [1: 围绕“一个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双轮驱动”，做精做优煤电化产业链，做大做强非煤产业群；推动“三化进程”，加快产城融合化、城乡一体化、合淮同城化；实现转型、开放、安全、和谐、廉洁“五个发展”。] 

精准衔接市级中心城区规划、淮南市“多规合一”规划、“十三五”规划等，优化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满足了“十三五”重点建设发展需要，提高规划对发展保障能力。通过核减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倒逼城乡发展用地减量化、促进城乡精明增长；规划实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项目，优化存量城乡建设用地格局，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切实满足S242山南新区-合肥新桥机场快速通道等项目用地需求，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进程，促进合淮一体化进程。通过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农用地整治、耕地后备资源开发、设施农用地调整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理用地需求；促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助力扶贫攻坚，推动城乡均衡发展。


[bookmark: _Toc474139367][bookmark: _Toc497663704]七、加强规划实施管理的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366522343][bookmark: _Toc497663705][bookmark: _Toc238286923]（一）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保证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及实行永久性保护。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实现补充耕地数量和质量平衡并重，保障粮食安全。将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作为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乡镇的耕地保护情况负总责，把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bookmark: _Toc366522344][bookmark: _Toc497663706][bookmark: _Toc238286925]（二）严格建设项目用地审批管理
将规划调整后的重点建设项目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安排。严格审查建设项目，把好预审关、耕地占补平衡关、农用地转用指标关、耕地开垦费征收关。强化现场踏勘，加强对重点建设项目集约用地的引导。加强对建设项目土地利用率及投资率的审查，达不到土地利用率标准及土地单位用地面积投资要求的项目，严格执行行业用地定额标准，并增设现场复审关卡，有效减少批少建多，违反规划占地现象。
[bookmark: _Toc238286931][bookmark: _Toc246320971][bookmark: _Toc366522345][bookmark: _Toc497663707]（三）建立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激励机制
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促进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土地整治，促进农村土地整治投入多元化和项目市场化。通过政策引导、用地指标倾斜、供地优先等手段，鼓励各单位扩容改造和深度开发存量建设用地，研究制定盘活存量土地的其他经济激励手段。
[bookmark: _Toc246320977][bookmark: _Toc366522346][bookmark: _Toc497663708]（四）加快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加快建设和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信息系统，搭建用地审查、审批、供应、建设、耕地占补平衡、后期监管等各环节统一的信息平台，不断提高规划管理信息服务水平。建立健全涵盖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和调整等基础数据的规划数据库，加强规划数据库与其他相关数据库的整合应用。
[bookmark: _Toc366522347][bookmark: _Toc497663709]（五）加大规划实施公众参与力度
本规划调整方案经批准后，将规划调整的指导思想、目的、主要内容等通过各类媒体和传播方式依法向全社会公告，切实增强规划调整方案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提高全乡干部、群众按规划用地的法律意识。对规划调整方案的确定要积极组织听证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提高规划的公众参与能力。政府要积极保障沟通渠道畅通，及时接受与处理公众的反馈意见，实现公众对规划实施的监督。


[bookmark: _Toc497663710]附表
[bookmark: _Toc480464901][bookmark: _Toc497663711]附表1  重点生态保护区名录
单位：公顷
	序号
	名称
	类型
	级别
	位置
	范围
	保护区面积

	1
	瓦埠湖
	蓄滞（行）洪区
	省级
	孙庙乡
	孙庙乡西部、南部水域
	1882.45





[bookmark: _Toc497663712]附表2  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调整表
单位：公顷
	指标
	2014年
现状
	调整前
2020年
目标
	调整后
2020年
目标
	调整后-
调整前

	耕地保有量
	2841.59
	2708.11
	2910.78
	202.67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686.25
	2686.25
	2290.28
	-395.97

	园地面积
	63.18
	0.00
	78.54
	78.54

	林地面积
	13.92
	19.07
	14.46
	-4.61

	牧草地面积
	0.00
	0.00
	0.00
	0.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516.73
	524.46
	515.14
	-9.32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87.92
	446.02
	367.54
	-78.48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6.96
	6.45
	48.99
	42.54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128.81
	78.44
	147.60
	[bookmark: RANGE!E31]69.16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
	0.00
	54.93
	54.93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0.00
	45.43
	45.43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0.00
	40.49
	40.49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义务量
	/
	38.55
	207.66
	169.11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
	/
	125.00
	120.14
	-4.86




[bookmark: _Toc497663713]附表3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14年现状
	调整前2020年
	调整后2020年
	调整后-调整前

	
	面积
	占总面积（%）
	面积
	占总面积（%）
	面积
	占总面积（%）
	

	农用地
	合计
	3384.29
	56.86%
	3387.20
	56.91%
	3549.99
	59.65%
	162.79

	
	耕地
	2841.59
	47.75%
	2708.11
	45.50%
	2910.78
	48.91%
	202.67

	
	园地
	63.18
	1.06%
	0.00
	0.00%
	78.54
	1.32%
	78.54

	
	林地
	13.92
	0.23%
	19.07
	0.32%
	14.46
	0.24%
	-4.61

	
	牧草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农用地
	465.60
	7.82%
	660.02
	11.09%
	546.21
	9.18%
	-113.81

	建设用地
	合计
	516.73
	8.68%
	524.46
	8.81%
	515.14
	8.66%
	-9.32

	
	城乡建设用地
	387.92
	6.52%
	446.02
	7.49%
	367.54
	6.18%
	-78.48

	
	城镇工矿用地
	6.96
	0.12%
	6.45
	0.11%
	48.99
	0.82%
	42.54

	
	农村居民点用地
	380.96
	6.40%
	439.57
	7.39%
	318.55
	5.35%
	-121.02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128.81
	2.16%
	78.44
	1.32%
	147.6
	2.48%
	69.16

	其他土地
	合计
	2050.53
	34.45%
	2039.89
	34.27%
	1886.42
	31.70%
	-153.47

	
	水域
	2050.53
	34.45%
	2039.89
	34.27%
	1886.42
	31.70%
	-153.47

	
	自然保留地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总面积
	5951.55
	100.00%
	5951.55
	100.00%
	5951.55 
	100.00%
	0.00 





[bookmark: _Toc497663714]附表4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制分区

	
	调整前面积
	调整后面积
	调整后-调整前
	比例

	允许建设区
	446.02
	461.98
	15.96
	7.76%

	有条件建设区
	181.87
	313.25
	131.38
	5.26%

	限制建设区
	3388.10
	3293.87
	-94.23
	55.34%

	禁止建设区
	1935.56
	1882.45
	-53.11
	31.63%

	合计
	5951.55
	5951.55
	0.00
	100.00%



[bookmark: _Toc497663715]附表5  耕地面积规划平衡表
单位：公顷
	2014年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补充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减少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净增减
	规划期末耕地面积

	
	增加合计
	土地整理
	土地复垦
	土地开发
	其
他
	减少合计
	建设占用
	生态退耕
	其
他
	
	

	2841.59
	207.66
	150.64
	42.00
	15.01
	0.00
	138.47 
	40.49
	0.00
	97.98 
	69.19
	2910.78



[bookmark: _Toc497663716]附表6  “三线”划定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三线名称
	面积
	现状地类面积
	备注

	
	
	农用地
	其中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他
	
	
	

	城市开发边界
	236.06
	167.16
	112.52
	17.80
	6.62
	0.00
	30.21
	68.90
	0.00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2480.30
	2480.30
	2362.19
	/
	/
	/
	118.11
	/
	/
	

	生态保护
红线
	1882.4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882.45
	

	合计
	4598.81
	2647.46
	2474.71
	17.80
	6.62
	0.00
	148.32
	68.90
	1882.45
	


注：面积是指三线围成的空间面积。

[bookmark: _Toc497663717]附表7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建设地点
	
	备注

	一、公路项目
	1
	滨瓦埠湖道路
	1.50
	孙庙乡
	
	

	
	2
	S242山南新区-合肥新桥机场快速通道
	27.00
	孙庙乡
	
	

	二、水利设施项目
	1
	瓦埠湖、寿西湖行蓄洪区等沿淮洼地治理工程
	5.30
	孙庙乡
	
	

	
	2
	引江济淮工程
	10.00
	孙庙乡
	
	

	二、电力能源项目
	1
	瓦埠湖风力发电项目
	0.48
	孙庙乡
	
	已上图


注：重点建设项目包括原规划、屡次规划修改和本次调整完善增加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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